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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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政策通过奖励、补助、贴息等方式，对新引进的重大招商引资引智项目给予扶持。凡符合我区及其他行业部门政策扶持类似条款的，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。享受了本政策则不再享受市政府25条优惠政策。
二、本政策第1、2条项目由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。第3、4条由区国土资源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牵头办理。第5、6条由区科技经信局、区商务局牵头办理。第7条由区财政局牵头办理。第8、9条由区科技经信局牵头办理。第10条由区政务中心牵头办理。第11条由区商务局牵头办理。第12条由区财政局牵头办理。第13条由区科技经信局、区商务局牵头办理。第14条由区财政局牵头办理。第15-19条由区人才办牵头办理。第20条由区科技经信局牵头办理。第21、22条由区工管委牵头办理。第23条由区政务中心牵头办理。第24条由区投促局牵头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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